《许昌市建安区全面推进地方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发展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制定背景和依据
根据许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进地方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发展实施方案》（许政办〔2025〕18号）精神。为贯彻落实文件要求，区消防救援大队结合了我区实际，起草了《许昌市建安区全面推进地方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发展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二、起草经过
（一）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应急管理和消防工作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应急管理部等十三部委、省政府关于全面推进地方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发展的意见和许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进地方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发展实施方案》（许政办〔2025〕18号）精神，区消防救援大队起草《实施方案》。
[bookmark: _GoBack]（二）成立调研小组走访全区乡镇及重点单位，通过座谈、察看等收集人员配置、场地装备等意见，形成台账。
三、主要内容。
文件分为加强队伍建设、加强管理教育、严格执勤训练、强化综合保障4个部分、13条。其核心在于加快构建布局合理、规范有序、制度完善、专业高效、保障有力的消防救援力量体系，逐步完成全市已有队站提档升级，逐步解决全市地方政府专职消防员缺口，不断提高城乡火灾防控和综合应急救援能力。
四、需要说明的事项
 《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在全面贯彻省、市《实施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本区消防工作实际，进行如下调整：
一是结合基层实际，总结队伍管理实践经验，回应专职队员现实需要，解决政府专职消防队伍面临的机构属性不明确、人员身份缺认同等问题。
二是针对我区辖区大、农村火灾频发的特性。通过统筹规划，在偏远乡镇、灾害高发区等重点区域精准布防，填补国家队“覆盖盲区”，实现消防力量“网格化”布局，缩短救援响应时间。
三是明确消防救援力量动态调整机制，确保消防救援力量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将地方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城乡建设规划。

